
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導入之期許 
 

閉鎖性公司在海外許多國家推行已有多年。一般而言國外創業家常會

選擇使用閉鎖性公司之主要理由，除設立及維護付費較一般公司便宜

外，另外也因法令給予閉鎖性公司更多自主管理的彈性，故經營面上

較不會有綁手綁腳的感覺。畢竟閉鎖性公司的股東多屬親朋好友，彼

此間有較高的信賴關係，法令所需要介入來保障彼此關係之必要性也

較低。 

 

台灣此次導入閉鎖性公司也是期盼能為經濟注入活水，立法院也已經

於本年度 6月 15日三讀通過公司法增訂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」專

章，並於 7月 1日經總統公布，預期可在年底正式施行，台灣導入的

閉鎖性公司的特色包含:  

- 股東人數不得超過 50人 

- 公司可發行無面額股票 

- 可發行特別股打破現行一股一表決權限制 

- 分配盈餘放寬半年一次 

- 可發行轉換公司債 

- 有條件放寬技術及勞務入股 

- 放寬股東可透過視訊或書面方式開會 

- 非公開發行公司可經程序轉換為閉鎖性公司。閉鎖性公司亦可經

程序轉換為- 非公開發行公司 

 

在上述所列的特色項目，一樣可以看到許多類似國外的觀念。其中就

設立程序及維護費用而言，台灣的閉鎖性公司在符合一定條件下，若

以非現金抵充出資部分可免除出具鑑價報告，此規定應可讓創業家減

少部分設立費用的負擔，是值得鼓勵的一件事。然而在國外，閉鎖性



公司除設立費用較優外，有些國家還進一步免除會計師辦理年度財務

簽證之強制規定。未來台灣的閉鎖性公司若實收資本額超過三千萬，

是否也能自由選擇辦理財務簽證，將有賴未來主管機關的智慧去進一

步的斷奪。畢竟在一個具有高度信賴關係的股東團體，倘若又無向銀

行借款，強制這樣的公司辦理財務簽證，只會增加公司財務負擔及配

合辦理的公司內部人事成本，實無必要。 

 

另外就管理的彈性面而言，有許多人對於閉鎖性公司可發行無面額股

票具有高度期待。許多人認為發行無面額股票的好處是公司在面臨虧

損及周轉不靈時，可用低於每股十元的發行價格來替公司注入活水。

然而實務上，國外的財務專家對於使用閉鎖性公司的創業家給予的建

議與一般公司並無不同，認為公司營運所需之資金，還是在公司設立

之初一次募足較佳，否則若股東一旦對於經營團隊失去信心，不論新

股發行價格為何，股東還是有可能會放棄認股來停損，此點不可不注

意。另外在國外，發行無面額股票的公司辦理盈餘轉增資時，是可以

不用發行或印製新股而直接將累積盈餘轉入股本，畢竟股本除以十已

經沒有必要等於發行股數了。台灣未來是否也會給予閉鎖性公司這樣

的便利及若無發行盈餘轉增資新股，國稅局是否仍會堅持要課稅，未

來也期待相關主管機關能於法令正式推出時一併說明之。 

 

台灣此次導入閉鎖性公司，是相當值得肯定的一件事，該制度給予有

能力的創業家更多機會與彈性來創業，不但可增加就業機會，更可刺

激國內經濟成長。相信透過經濟的成長，薪資方能真正有機會成長。 

 


